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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仲裁申请书

申请人:曲冰洁,女，汉族，2001年 6月 19日出生

住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建设路人大二号楼

身份号:230121200106192829

联系方式:13603680277

被申请人:黑龙江美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原黑龙江雪之旅旅行社）

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 101号 16层 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103MA1BPBMY3L

法定代表人: 齐长伟

职务:法人

联系方式:无

仲裁请求

1.依法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25年4月 15日至 2025年5月20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2.工资支付

5月 1-15日试用期工资：

2500元 ÷ 21.75天 × 11天 ≈ 1264元

5月 16-20日转正工资

3000元 ÷ 21.75天 × 4.5天 ≈ 620元

合计：1264元 + 620元 = 1884元

3.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金额：3000元（转正后月工资 × 1个月 × 2倍）

4. 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应支付的二倍工资差额金额 620元

【2025年 5月 15日至 2025年 5月 20日(半日)】

5.非法延长试用期赔偿金 103元

金额：转正与试用期日工资差额 × 4.5天≈103元

计算：(3000元 - 2500元) ÷ 21.75天 × 4.5天 ≈ 103元

总计金额：560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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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理由

1. 劳动关系未签订合同

我于 2025年 4月 15日入职该公司，从事旅游行业工作，双方约定试用期 1个月（至

2025年 5月 15日），试用期工资 2500元/月，转正后 3000元/月，但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2. 无故辞退

财务通过微信转账 2025年 4月工资 1333.33元（按 2500元/月 ÷30天×16天计算）。

2025年 5月 20日，被申请人以“性格不适合”为由微信辞退申请人，未提供合法解除理

由。

3. 无故延长试用期

以“扣除五一假期及踩线（出差）期共计 12天”为由无故延长试用期至 2025年 5月 20日；

4.未缴纳 2025年 4-5月社会保险。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存在多处违法行为:

首先被申请人一直未与申请人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合同劳动合同法》第

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向劳动者每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

倍的工资”，故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其次，单方面扣除申请人法定假日以及正常工作安排的出差行程天数，认为法定假日及出

差不算试用期，并发表过“踩线算你旅游”的言论，以此为由延长试用期，侵害了申请人权益。

最后，被申请人一直未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

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

会保险登记。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申请人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之规定，特向贵委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贵委

依法裁决

此致

南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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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记录

5月 10日-5月 16日为在外出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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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故辞退+试用期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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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群+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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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微信转账

哈尔滨地区财务 总公司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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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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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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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定

公司主管

公司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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